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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六屆第八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 
會議時間：114年 8月 21日（星期四）14時 00分 

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會議室 

會議召集人：陳葦芸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靜玲 

出席人員：參閱簽到表 

線上出席人員：參閱簽到表 

請假人員: 參閱簽到表 

列席人員: 參閱簽到表 

 
一、 報告出席人數： 

理事應出席 25人，實際出席 17 人，請假 8人 

列席 1人，監事 1人 
二、主席宣布開會：  

三、確認議程：無異議認可  

四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無異議認可 

  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六屆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一 

       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六屆第七次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，如附件二 

  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六屆第十三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 

       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六屆第十三次常務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，如附件四 
五、工作報告：另附 
六、提案討論 
<編號 1> 

案  由：審議本會 114年度 0101-0630收支決算表，如附件五。 
提案人：秘書處 

說  明：如案由 
決 議：無異議通過 

 

七、臨時動議: 
提案人：陳杉吉 

案由：有關《臺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》修正草案提出本會立場與行動

策略，維護團體推派之代表權與教育民主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臺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8日以府教課(一)字第1141106720

號公告預告修正《臺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》草案（公告載明 7日

內受理意見），如附件一。 

二、 依據《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》(以下簡稱作業準則)第 25條規定：「市法

規修正及廢止之程序， 準用制（ 訂） 定程序之規定。」及同準則第 11

條：「提案機關（單位）研擬制（訂）定市法規時，除情況急迫，顯然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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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，應於本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，載明下列事項，並副

知本府法制處：一、制（訂）定機關之名稱，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制（訂）

定者，各該機關名稱。二、制（訂）定之依據。三、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

容。四、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（單位）陳述意見之意旨。（第

2項）前項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七日，並應於提請本府法規會審查前完成。

但情況特殊並經本府核准者，得不受七日之限制。」另同準則第 10條第 1

項規定：「提案機關（單位）為制（訂）定市法規，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

有規定者外，得請學者、專家提供諮詢意見，並於必要時舉行聽證或召開

公聽會。」，如附件二。 

二、本次修法問題 

(一)現行《臺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》第三條第二項明定：「教師工

會代表：本市地方教育產業工會推派之代表」，屬團體推派制之落實。

修正草案將第 4條第二項第 4款之委員資格由「團體推派」改為「資格

認定」導向，使主管機關得以直接任命符合資格之個人，而非必然接受

團體推派。修法說明以「為使委員會運作順遂，配合本府政策及實務需

求」為由調整資格，惟本會與教師會歷年推派程序均完備並函文教育

局，歷年代表均具本會會員資格，也未造成會議延宕或運作失靈之情形。 

(二) 公告僅開放 7 日意見表達期，無急迫性卻未延長，違反法規「不得少

於 7日」的立法精神，壓縮基層教師、工會與教育團體充分研討與表達

的權益。 

三、影響與程序（法制／民主）評估 

(一)代表性被稀釋：由團體推派改為資格任命，將使委員對團體與會員之責

任弱化，轉為對主管機關「任命責」；教育審議會之多元制衡功能受損。 

(二)母法精神落差：母法《教育基本法》第 10條要求納入教師會、教師工

會等代表，現行授權地方政府訂定的子法以「推派」具體落實；本次修

法反向鬆動子法之團體代表機制，有背離母法所欲保障之利害關係人參

與及其主體性精神之虞。 

(三)程序正當性存疑：作業準則規定公告不得少於 7日，從修法總說明及第

4條修法說明理由中並無「情況特殊」到需要在７日內公告完成之必要

性，但對重大制度變動，應延長徵詢期間並辦理公聽會／說明會，始符

「實質參與」與程序正義之要求（作業準則第 10、11條）。 

四、綜合以上，本案關涉本會於教育審議委員會之法定參與位置與實質監督功

能。若任其以「資格制」取代「推派制」，將造成制度去民主化、弱化工會

與教育公共信任受損。爰此提出本案，請理事會定調立場並授權行動。 

辦法： 

一、維持現在《臺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》中教師工會由本會推派代表

之精神。 

二、正式行文臺南市政府，本案雖公告期已過，但基於程序正義與公共參與原

則，仍應允許本會補充意見，並要求正式記錄在案，並依臺南市法制作業

準則第 10條辦理公聽會、說明會，納入各方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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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連繫議會關心教育的議員，進行本案適法性之監督。 

四、授權辦公室對外溝通與聯合行動，視情況需要與其他教育組織、家長團體

發佈聯合聲明、或召開記者會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 
八、散會：主席宣佈散會( 15:05 ) 

 

 

 

 

 

 
 


